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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與道性：論孟安排《道教義樞》中的因果觀

支中樂；萬勇；釋心如；陸麗青****

提 要：《道教義樞》乃唐代青溪道士孟安排整合南北道教義理之重要撰述，其書在善惡因果

層面融合了道教固有的「承負」傳統與因果業報學說，不僅構建了以「十善十惡」為綱的報應體系，

更通過引入「四緣成業」等判定標準，顯著提升了道教因果論的思辨層次與內在邏輯。《道教義樞》

在道性因果層面，揭示了如何以「清虛自然」界定道性本體，並整合漢晉道家「道性自然」理念，

提出「道性遍在」之論，進而闡發了基於道性論的獨特因果修持路徑。

關鍵字：《道教義樞》；因果報應；道性；孟安排；唐代道教

一、導論

唐代孟安排（生卒年不詳）於高宗顯慶至麟德年間（西元 656-665年）①所纂集的《道教義樞》，

是本土與外來文化交融背景下道教整合自身義理的重要學術實踐。這部著作既體現了孟安排個人的

學術梳理能力，更標誌著經六朝發展與隋代醞釀後，道教對自身龐雜教義體系進行系統化、理論化

整合的一次具體實踐，並成為這一過程中的代表性成果。彼時，隋代《玄門大義》（亦稱《洞玄靈

寶玄門大義》《玄門論》或《道門大論》）雖開整合之先河，然其卷帙浩繁，未能廣泛流通。孟安

排則獨具慧眼，「依準此論，芟夷繁冗，廣引眾經，以事類之」②，刪繁就簡，條理貫通，撰成《道

教義樞》十卷，③以三十七義的精煉框架，對隋唐以前的道教核心義理予以了創造性的重述與闡揚。

鑒於《玄門大義》佚失嚴重，僅存殘璧，《道教義樞》遂當之無愧地成為透視六朝以來道教義學，

尤其是其理論思辨與思想創化之無可替代的關鍵文獻。

自上世紀以來，國際漢學界與中國本土道教學界對《道教義樞》的研究已積累了相當豐碩的成

果，學者們從文獻學、歷史學、哲學及宗教比較等多元視角，對該文本的成書、版本、基本思想及

其在佛道關係史上的地位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討。④然而，儘管「因果」觀念作為構建任何成熟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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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對《道教義樞》斷代之研究，以吉岡義豐先生的觀點為準。參見[日]吉岡義豐：〈初唐における佛道論爭の

一資料-道教義樞の成立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4卷 1號（1956年），第 58-66頁。

② （唐）孟安排：《道教義樞》，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 5冊，第 562頁。

本文引用《道藏》皆為此版本，故後文隱去編者、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另，本文所引《道教義樞》均系此版

本，故後文同樣不再一一作注說明，僅標名稱與頁碼。

③ 胡孚琛主編：《中華道教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 331頁。

④ 最早的專題研究始於：[日]吉岡義豐：〈初唐における佛道論爭の一資料-道教義樞の成立について-〉，《印度

學佛教學研究》4卷 1號（1956年），第 58-66頁。其後具有代表性的有：[日]中嶋隆藏著：《道教義樞索引稿》，

東京：1980年，第 1-169頁，今藏於東京大學圖書館；[日]麥谷邦夫：〈南北朝隋唐初唐道教教義學管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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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與解脫理論的基石，在《道教義樞》中佔據著不容忽視的核心地位，但既有研究對此專題的聚

焦尚顯不足，特別是在深入剖析孟安排如何創造性地回應佛教因果學說的挑戰，並結合道教自身思

想資源（如「承負」與「自然」），建構起一套既具理論精密度又不失本土特色的因果報應及修證

體系這一關鍵問題上，仍存在著廣闊的闡釋空間與進一步深化的理論需求。

本論文正是在此學術背景與問題意識下展開，旨在對《道教義樞》中的「因果」觀念進行一次

系統而深入的專題研究，以揭示孟安排在道教思想史上獨特的理論貢獻。本文的核心論點在於：孟

安排的因果論，並非對早期道教相關思想的簡單延續或對佛教理論的被動移植，而是一次高度自覺

的、具有深刻哲學思辨性的理論重構。他通過對「善惡因果」與「道性因果」兩大理論的闡發，將

道教傳統的「承負」說、「自然」宇宙觀與個體心性修持緊密結合，賦予其全新的理論活力。

循此思路，本文將首先考察《道教義樞》中「善惡因果」論的理論建構，重點分析其如何融攝

「承負」傳統與道教「十善十惡」、「四緣成業」等觀念，並探討其報應體系的層次性與實踐性。

其次，本文將深入辨析其「道性因果」論的核心內涵，聚焦於孟安排如何以「清虛自然」界定道性，

並在此基礎上，會通漢晉以來的「道性自然」說，提出其「道性遍在」及相關的修證次第。最後，

本文將綜合以上分析，對《道教義樞》因果觀念的整體特質、理論得失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予以

評述，以期為深化對唐代道教思想乃至中國中古時期宗教哲學複雜互動的理解，提供一孔之見。

二、孟安排對「善惡因果」的重構：從「承負」到個體心性與業報

（一）早期道教的「承負」說與因果觀念簡述

「因果」之觀念，作為人類探究行為與後果、倫理與命運之間的關聯，其在中國思想史中的演

化軌跡，深刻折射出本土經驗型宇宙論與印度佛教哲理性體系之間長達數世紀的互動與交融。就道

教自身而言，其早期因果思想，雖不乏素樸的報應觀念，但最具本土特色且影響深遠的，則莫過於

以「承負」為核心的理論表述。「承負」並非簡單對應於個體行為的即時性後果，而是根植於華夏

宗法倫理深層結構，強調血緣紐帶、家族整體及世代延傳的一種集體性、歷時性的道德責任與命運

共擔機制。考諸早期道教文獻，如《太平經》卷三十九《解師策書訣第五十》即對此有系統闡釋：

今天師比為暗蒙淺生具說承負說，不知承與負，同邪異邪？然，承者為前，負者為後；

承者，乃謂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積久，相聚為多，今後生人反無

辛冠洁、衷爾钜、馬振鐸、徐遠和主編：《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 267-323頁；

王卡：〈青溪小識〉，《中國道教》1991年第 1期，第 27頁；李剛：〈《道教義樞》的自然觀簡析〉，《宗教學研

究》1997年第 1期，第 1-5頁；王宗昱著：《〈道教義樞〉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 285-355
頁；李剛：〈孟安排《道教義樞》的教義思想〉，收入中國道教協會道教研究所、上海市道教協會合編：《道教教

義的現代闡釋：道教思想與中國社會進步發展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第 12-169頁；高永旺：〈「無

情有性」與「無情有道性」說的歷史形成新論〉，《宗教學研究》2004年第 2期，第 163-167頁；廖雅嫻：〈《道

教義樞》「道性義」對佛性思想的吸收與轉折〉，《漢學研究》35卷 1期（2017年 3月），第 105-134頁；蕭如耘：

《唐初〈道教義樞〉「自然」概念思想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蔡淳安：《「感

應義」的聖與俗——以初唐〈道教義樞〉為核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2年；王國忠：《〈道

教義樞〉道炁論思想研究》，臺北：中華文化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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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蒙其過謫，連傳被其災，故前為承，後為負也。負者，流災亦不由一人之治，比連不平，

前後更相負，故名為負。負者，乃先人負於後生者也；病更相承負也，言災害未當能善絕

也。①

此段論述清晰揭示，「承負」不僅指先祖德業與愆尤對後嗣禍福的直接型塑，亦反向規定了現世子

孫的行為對其家族未來命運的深遠影響。此類思想亦見於《老子河上公注》所謂「修道於家，父慈

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正，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也」②。可見，早期道教的「因果」

的特點在於將行為後果歸因於「家族整體」的德行積累或罪責累積，而非如佛教所強調的個體主體

性與宿命連鎖③。

（二）《道教義樞》中善惡報應新詮：「十善十惡」的道德形上學與「四緣成業」

的業報邏輯

《道教義樞》的出現，標誌著道教在因果理論建構上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孟安排在此問題上

所展現的，並非簡單的因循或全然的外借，而是一種高度自覺的理論整合與創造性轉化。他一方面

敏銳地意識到道教固有「承負」思想中所蘊含的深刻倫理價值與社群凝聚功能，另一方面則以開闊

的學術視野，積極面對並審慎吸納了已在中國社會產生廣泛影響的佛教因果業報學說，特別是其關

於個體行為動機、道德評價標準以及輪回果報機制的精密論證。通過此種創造性的綜合，《道教義

樞》構建起一套既保有道教傳統底色，又在理論精緻度與體系完整性上得到顯著提升的善惡報應新

框架。此框架的核心綱領，集中體現於《道教義樞》卷十一〈因果義〉所提出的「明世間因果體者，

善惡二因，苦樂二果」④之總斷，以及卷三〈十善義〉與〈十惡義〉中對具體善惡行為標準及其相應

果報的系統闡揚。

在《道教義樞》卷三〈十善義〉中，孟安排將「十善」界定為涵攝身、口、意三業的全面道德

規範體系：身三善（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旨在維護宇宙自然之和諧及人類社會之人倫秩序；

口四善（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綺語），則為建構良性的語言交往倫理劃設了清晰邊界；意

三善（不貪欲、不嗔恚、不邪見），更進一步，直指個體心性修持的根本，要求從思想源頭上淨化

生命。孟安排尤為強調踐行「十善」的積極宗教意義與多重解脫價值。如《道教義樞》中說的：

十善者，止滅愆釁，則近證人天；資生觀慧，則遠成真聖。若能都遣，還趣道場，未

即虛忘，且祖塵內。此其致也。⑤

從上文可見，孟安排對於「十善」踐行所賦予的意義遠超「止滅愆釁」、避免惡報；它是「資生觀

① 《太平經》，《中華道藏》，第 39冊，第 571頁。

② （漢）河上公：《道德經章句》，《中華道藏》，第 9冊，第 155頁。

③ 朱詠：〈佛教因果論及其文化內涵〉，《中國宗教》2006年第 8期，第 34-36頁。

④ 《道教義樞》，第 562頁。

⑤ 《道教義樞》，第 5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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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積累成聖資糧的根本途徑。具體而言，孟安排賦予了「十善」三重遞進的宗教功能：其一，

作為現世福德與人天善果的直接保障（「近證人天」），滿足了普通信眾對現實福祉的基本訴求；

其二，作為通向「真聖」境界、實現終極解脫的必要階梯（「遠成真聖」），為道教的修道成仙理

想提供了堅實的倫理基礎；其三，在修行者尚未臻達「虛忘」（即徹底勘破我法二執，證入無為大

道）的甚深境界之前，「十善」構成了對治無始以來「塵內」煩惱習氣（此「塵內」可理解為道教

語境下的無明或業障）的根本修持方法，具有導向「道場」（究竟覺悟之境）的關鍵指引功能。可

見，十善與因果義兩章實際是以佛教的因果報應講述修道的必要和結果①。

與「十善」之闡揚相對應，《道教義樞》卷三〈十惡義〉亦對十種核心惡行及其必然招致的惡

劣果報，進行了系統而嚴謹的界定。所謂「十惡」，具體涵蓋身三業之惡（殺生、偷盜、邪淫），

口四業之惡（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以及意三業之惡（貪欲、嗔恚、邪見——後者亦可涵攝

愚癡、嫉妒等負面心念）。孟安排深刻洞察到，此十種惡行並非孤立存在，而是源於眾生內心深處

的根本煩惱，故其云：

十惡者，起於三毒，生彼七支，貪恚作其源，殺盜開其未，行則克成惡業，止乃翻為

善根，欲會清虛，事資除遣，此其致也。《本際經》云：「起三毒心，作十惡業也。」②

在此，孟安排明確將貪（對五欲六塵的非理執取）、嗔（對他者的怨恨與敵意）、癡（對宇宙人生

實相的愚昧無知與顛倒邪見）「三毒」判定為一切惡業滋生之根本源頭與內在驅動機制，而身、口

所造作的「七支」惡行，則不過是此內在「三毒」煩惱藉以外顯的具體途徑與表現形式。

尤為值得學界高度重視的是，《道教義樞》在〈十惡義〉的論述中，創造性地引入並系統闡釋

了「四緣成業」的判定標準（詳見下表 1），這一理論創舉極大地提升了道教因果學說的思辨層次

與內在邏輯的嚴密性。

惡業類型 四緣構成要件

殺生 1.對象為有情眾生 2.起殺心 3.具預謀 4.致命斷

偷盜 1.屬他人財物 2.明知歸屬 3.存盜心 4.轉移佔有

邪淫 1.非正當對象 2.起染著心 3.生邪念 4.身行穢事

兩舌 1.針對特定人 2.起離間意 3.構分爭語 4.致關係破裂

惡口 1.選定對象 2.起辱罵心 3.含惡意 4.出穢語

妄語 1.欺騙對象 2.存欺心 3.編造虛妄 4.造成誤導

綺語 1.對話者明確 2.起淫邪心 3.含非義內容 4.傳播邪說

① 王宗昱著：《〈道教義樞〉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 34頁。

② 《道教義樞》，第 5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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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道教義樞》之四緣說
①

「四緣成業」理論的提出，無疑是孟安排在道教因果思想領域的一項重大理論突破。此判定標準，

不僅細緻入微地剖析了構成一項特定惡業（如殺生、偷盜等）所需具備的內在心理動因（如「起殺

心」「存盜心」）與外在客觀條件（如「致命斷」「轉移佔有」）等諸項要素，從而為具體行為的

道德屬性與罪責輕重之判定，提供了遠較以往更為精細和可操作的準則。

通過此種嚴密的邏輯分析框架，孟安排巧妙地在道教的因果論述中，既保留了傳統「承負」說

所蘊含的社群倫理與歷史連續性維度，又顯著地吸納並強化了佛教業力學說中關於個體自由意志、

道德責任以及心性主導作用的核心理念。其理論創獲至少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其一，鮮明地確立了「心為罪源」乃至「心為業主」的修持導向，強調「但有殺心，即為陰賊」

的內在自省精神，這與大乘佛教菩薩戒律、南山律等戒律中高度重視起心動念的立場遙相呼應；

其二，清晰地勾勒出「由因到緣，由緣到業，由業到果」的完整業報生成環節，例如，深刻揭

示了內在的「貪欲」如何通過具體的「緣」而發展、外化為殺、盜、淫等七種身口惡行；

其三，在此嚴謹的業報理論基礎上，極富洞見地提出了「行則克成惡業，止乃翻為善根」的轉

化可能性，從而為眾生通過懺悔罪愆、改惡修善、積極轉化既有業力，預留了真實不虛的修行空間

與解脫希望。

此種兼顧個體責任與轉化可能性的理論建構，標誌著道教的因果觀念，已從早期側重於家族整

體、報應機制相對籠統的「承負」模式，成功演進為一種能夠深刻融合個體心性修持、道德行為抉

擇與宇宙倫理秩序的，更為精緻、系統且富有哲學思辨深度的成熟理論形態。這一理論轉型，無疑

為宋明時期道教「功過格」「太微仙君功過格」等一系列旨在通過日察己過、積功累德以求改變命

運、提升生命境界的勸善修持實踐之廣泛興起，奠定了關鍵的義理基石。

此外，亦需明確指出，《道教義樞》所闡揚的善惡因果思想，在其具體的報應機制層面，依然

鮮明地保留並強化了六朝以來，道教自身所特有的與具體生命形態及生存境遇緊密關聯的報應論色

彩。《道教義樞·五道義》對此有明確宣示：

五道者，明善惡之雜報，示苦樂之差別，戒行是修，則受人天之果，罪緣不輟，仍為

地獄之因。②

此論斷清晰表明，在孟安排的理論視域中，道教所言的天人、人、地獄、餓鬼、畜生此「五道」之

間的輪轉與升沉，完全取決於個體行為的善惡屬性及其所積累的業力。踐行善法、恪守戒律者，將

感得人天等善道之福樂果報；反之，持續造作惡業、怙惡不悛者，則必將墮入地獄、餓鬼、畜生等

惡趣，承受無量苦楚。故其緊接著又申論云：「五道義例，自天道即三界四民等天，隨其果報輕重

而生」③。這樣一來，《道教義樞》的善惡因果觀念構造了無限幸福的仙境，以及無比苦難的地獄，

① 本表內容參見《道教義樞》，第 565頁。

② 《道教義樞》，第 569頁。

③ 《道教義樞》，第 5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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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會因自己的行為得到如此反差巨大的報應，所以無時無刻不在心裏警戒自己①。從宗教社會功

能的角度審視，這種將個體善惡因果與具體的五道輪回果報緊密結合的報應論主張，無疑極大地增

強了道教對於信徒個體行為選擇的規範力量與內在心靈約束的實際效能。

（三）從理論到實踐：善惡因果的修行性轉化與解脫意涵

《道教義樞》對「十善」的精妙闡釋，實則構成了道教因果觀念從早期相對被動的「承負」模

式，向個體主動通過心性修持與道德實踐以「創造」並「轉化」自身命運的關鍵理論樞機。孟安排

在此所揭示的，乃是一條由「止惡」（消極持戒）進至「修善」（積極行善），再由「修善」最終

趨向「證道」（體悟本源道性）的完整且具可操作性的修行階梯。其核心在於，將抽象的因果法則

轉化為具體的、可為個體所踐履的修道方略。正如「十善義」中所揭示，外在的「不殺、不盜、不

淫」等戒律規範，表現其深層根基在於內在「廉、慈、惠」等核心德性裏，此「三善根」的提法，

展現了孟安排對倫理德目之內在化與精煉化，由此構建起一套以個體心性淨化與提升為核心的因果

轉化機制。此種強調心性主導作用的轉化邏輯，其哲學淵源可上溯至南北朝時期道教對於「心」與

「色」（即精神與物質、內在本性與外在顯現）互動關係的深刻體認與理論探索。例如，《無上內

秘真藏經》強調戒律之本在於「戒心，心忍如地，無有怨結」②，已然清晰地將戒行的重心從外在行

為規範提升至內在心性持守的層面。《道教義樞》則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明確將「十善」的修持

視為一套完整的「心因轉化」的實踐體系，從而將一切善惡報應的最終根源直指個體心性深處的貪、

嗔、癡「三毒」是否被有效對治與淨化。

在具體的修行方法論層面，《道教義樞》提出了頗具特色的「四施」理論（財施、身施、命施、

識施），其理論旨趣在於將「十善」的修行理想全面融入並貫穿於信徒的日常社會生活與宗教實踐

的方方面面。例如，「財施濟貧」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慈善行為，更被賦予了對治並斷除個體內心

慳吝惡業習氣的修行意義；而「識施傳法」（以智慧法理開導眾生）則被視為能夠有效淨化個體因

愚癡無明所引生的種種惡業。這種「以佈施度慳貪」、「以智慧破愚癡」的「以施破執」之實踐路

徑，一方面體現了孟安排對佛教「六度波羅蜜」中佈施、般若等核心修行法門的創造性借鑒與道教

化轉釋③，特別是其對「業力須眾緣和合方能感果」這一佛教基本教義的深刻理解；另一方面，亦巧

妙地保留了道教自身對於生命活力、精氣神等「生命能量」及其物質性載體的獨特關注。正如《本

際經》所宣導的「常施財德，攝引眾生」④，主張有德者以其智慧德行教化愚蒙，有財者以其資財救

濟貧困，通過此種「財」（物質）與「德」（精神、智慧）二施並舉、內外兼修的綜合實踐，個體

① 陳德安主編：《中國道家道教教育思想史（先秦至隋唐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 841
頁。

② 《無上內秘真藏經》，《中華道藏》，第 5冊，第 444頁。《真藏經》往被學界視為是隋唐之際所出之道經，但

本文認為，該說法沒有確切論據，沒有可靠文獻指出。按照南北朝道教義學之風氣，以及相應大乘道教經典的流傳，

是以將該經斷代定為南北朝所處，特此說明。

③ 六波羅蜜也。舊稱波羅蜜，譯言度。新稱波羅蜜多，譯言到彼岸。度為度生死海之義，到彼岸為到涅槃岸之義，

其意一也。其波羅蜜之行法有六種：一佈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也。仁王經上曰：「六度

四攝一切行。」出自丁福保主編：《佛學大辭典》，北京：中國書店，2011年。

④ 此《本際經》的引文出自《道教義樞·十善義》，不見於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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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主動地介入並積極地轉化既有的因果鏈條，實現命運的優化與生命境界的提升。

相較於佛教因果學說中「業力自作自受，不從他來，不共他有」的特徵，《道教義樞》的因果

觀念在其理論闡述與實踐指向上，則始終貫穿著早期「承負」觀念所特有的家族（社群）延展性與

個體主動修行的辯證統一。孟安排極富創見地運用「四句因果」（心因心果、色因色果、色因心果、

心因色果）的理論框架，試圖解釋並貫通形而上的道性本體世界與經驗層面紛繁複雜的因果現象：

自有心因，心是果，如習因生果。自有色目，色是果，如種桃還生桃。自有色目，心

是果，如附因與附果。自有心目，色是果，如十善得生天也。又逐門為次明於果者，大論

人天是福果，三徒是罪報。①

在此論述中，「種桃得桃」（色因→色果）的譬喻，既是對世間物質層面因果律則的直觀表述，亦

與早期道教強調具體行為與其在家族後代中顯現相應世俗後果的「承負」觀念形成深刻的互文關係。

而「十善得生天」（心因→色果）的論斷，則更為鮮明地凸顯了個體心性之善惡（內因）對於其未

來生命形態、生存境遇乃至輪回趣向（外果）的根本性塑造與決定力量。這種「心、色」互為因果、

內外辯證統一的深刻洞見，使得《道教義樞》的因果觀既堅實地肯定了「三途罪報」（如邪見不修

正法者必墮愚癡惡道）的業報不爽與宇宙道德秩序的儼然存在，又為個體通過積極主動的修行實踐

以轉化並超越宿定命運，預留了真實不虛的理論空間與實踐出口，即通過樹立正知正見（「正解居

懷」），勇猛精進地破除「癡心慢疑」等深重心性障礙，最終使「十善」等道德規範從外在的行為

約束昇華為內在於個體生命、自然流露且與清虛道體全然相應的本然德行。這樣一來，《道教義樞》

的善惡因果觀，既有了傳統道教具有倫理性、家族性、現世性和功利性之特色，又有了主觀唯心主

義的內因論思想②，體現了其對佛道思想的調和與會通。

尤為值得學界關注的是，《道教義樞》對「十善」等核心倫理範疇的闡釋，絕非孟安排對六朝

道教既有因果思想的簡單重複或無根之萍式的個人創見，而是深深植根於南北朝以來道教戒律思想

與實踐傳統的沃土，並呈現出與之深度融合、互為表裏的緊密關係。例如，其「四施」理論，便與

《正一法文經護國醮海品》中所載「臣幸藉宿慶運生，人品忝染道流，情希拯濟，思欲佐國扶命，

救度蒼生」③等經文所蘊含的濟世度人、積功累德以求福報並提升道格的宗教情懷一脈相承，共同彰

顯了道教積極入世、利物濟生的倫理取向。而「三善根」（廉、慈、惠）的提煉與強調，則極有可

能是在審慎借鑒並深刻理解佛教「三學」（戒、定、慧）根本修行框架的基礎上，將其創造性地轉

化為更符合道教自身心性修煉特質與理論旨趣的核心德目與修持綱領。這種既保持自身主體性又積

極吸納外來思想精華的理論融合與範式創新，不僅雄辯地證明了唐初道教義學在面對異質文化衝擊

時所展現出的高度開放性、包容性與理論自信，亦充分彰顯了孟安排本人作為一代道教義學大師的

深厚學養。

① 《道教義樞》，第 562頁。

② 參見張樹卿：〈儒、釋、道的報應觀比較研究〉，《白城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 2期，第 3頁。

③ 《正一法文經護國醮海品》，《中華道藏》，第 8冊，第 3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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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法師通過此種「即世間（倫理實踐）而超越世間（究竟解脫）」的圓融辯證智慧，為廣大道

教徒的個體倫理認知、社群道德建構以及終極生命價值之追尋，提供了獨特而有效的實踐路徑。恰

如與孟安排時代相近之唐代大醫兼高道孫思邈（541-682）在其《存神煉氣銘》中所深刻揭示的：「神

氣若存，身康力健；神氣若散，身乃謝焉」①，這種強調「心」（神、意念）與「色」（氣、形軀、

外在行為）交融互滲、性命雙修的修行進路，其最終所指向的，正是在「虛忘」的甚深禪定與智慧

觀照境界中，實現對世俗生死輪回與因果法則的究竟超越與徹底消泯，這正是道教「長生久視」、

「與道合真」之獨特宗教品格，以及道教終極理想的淋漓體現。

三、孟安排論「道性因果」：本體、淵源與修證

（一）「清虛自然」與「道性遍在」：《道教義樞》的道性本體論及其「五重因果」

新解

《道教義樞》於「道性」義理之闡揚，堪稱其整個教義體系中極具哲學思辨深度與理論原創性

之華章。孟安排在此所確立的「道性」核心界定，即「清虛自然」。這種道性論，不僅深刻地揭示

了「道」作為宇宙終極實在既超越萬有而又內在於萬有的辯證統一特質，更為其獨特的「道性因果」

論奠定了堅實的本體論基石。書中對此有綱領性宣示：「道性者，理存真極，義實圓通，雖復冥寂

一源，而亦備周萬物。」②此精闢論斷，一方面肯定了「道性」作為宇宙萬有之最高本源與絕對真理，

其體性「冥寂」（超越一切名言思議、感官經驗），其理則「真極」（至高無上、究竟實在）；另

一方面，則強調此「道性」並非隔絕於現象世界之外，而是「備周萬物」，普遍地、無差別地內在

於一切存在，構成萬物之所以為萬物並得以化育不息的內在依據。

南朝道教高士宋文明（生卒年不詳）早已前瞻性地提出「一切含識皆有道性」之卓越見解，此

說在理論上突破了傳統神仙道教中對得道成仙資質的某種潛在限定，為凡夫俗子與得道聖真之間建

立起一道基於共同「道性」本源的本體論橋樑。③孟安排對此「眾生皆有道性」的思想顯然予以了深

刻的認同與創造性的承繼，其在《道教義樞·道性義》中進一步將此普遍性推向極致，明確闡釋云：

「道性以清虛自然為體。一切含識，乃至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④如此，孟安排便徹底

打破了以往各種可能將「道性」局限於人類或特定「有情」眾生的認知窠臼，將其普遍性的光輝延

展至包括胎卵濕化各類生命形態乃至「果木、石者」等傳統意義上的「無情」之物，從而最為鮮明

而徹底地彰顯了道教「道生萬物，德畜萬物」、「萬物一體，莫非有道」的整體性、全息性宇宙觀。

「道性」所本具的「清虛自然」之內在品格，其思想理路既是對先秦道家以老莊為代表的「清

靜無為」、「道法自然」等核心理念的直系傳承與義理深化，亦不難在其論述中窺見其與魏晉以來，

尤其是般若中觀學派關於「性空」、「畢竟空」、「諸法實相」等核心觀念之間，所存在的深刻互

① （唐）孫思邈：《存神煉氣銘》，《中華道藏》，第 23冊，第 146頁。

② 《道教義樞》，第 572頁。

③ 原文為「提出『一切含識皆有道性』的命題，揭示了凡聖同一性」，參見高興福著：《宋文明的道教義學研究》，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4年，第 208頁。

④ 《道教義樞》，第 5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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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相互鏡鑒乃至創造性融攝的複雜痕跡。①不僅如此，中古道教在積極回應佛教挑戰、努力建構自

身精微教義體系的長期歷史進程中，亦多有策略性地借鑒並道教化地轉釋佛教「清淨」等核心概念，

形成「清淨道性論」，強調「去染得淨」對顯發道性的重要性②。《道教義樞》所謂的「清虛」，既

精確地指涉了道性本體的虛無、寂靜、超越言詮的絕對狀態，同時也意指個體通過心性修持，滌除

凡俗染汙與欲望遮蔽後所達致的澄明、本然之心境，如其所言：「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真空，

即是道性」③，此中體現了道性「非有非無」、「亦有亦無」的重玄哲學特質。

所謂「道性因果」，其核心在於探討眾生在趨向覺悟道性的修行過程中，不同位階（因位與果

位）的特徵及其相互關係。簡言之，「因位」乃指未成道之時不斷修行的狀態；果位，是相對因位，

最終證得道果（抑或發顯道性）的境界。在孟安排的理論視野中，他將圍繞道性展開的因果體系，

細緻地剖析為「因、緣、行、業、根」五個互相關聯的層面，構建了精密的邏輯。書中對此解釋道：

因者，因起，亦是因倚，召果為用，親而能生。緣者，助業得果，疏而能生。行者，

涉行，亦是進趨涉事，行因當體為目，進趨來果，功用為名。業者，義在動作，當體為名，

亦是造作來果，功用為稱。根者，以能生為義，謂能生來果，亦就用為名。④

據此可知，「因」是眾生能夠修行發顯道性的根本動力；「緣」是助成發顯道性之果的外在條件；

「行」是具體修行趨向道體的行為實踐；「業」是清淨修行積累的勢能；「根」是能生未來道果的

潛能。此「五重因果」的劃分，不僅清晰地區分了主因與助緣、行為與業力的關係，又強調「根」

作為能生未來道果的潛能，體現了因果關係的複雜性與連續性。這五者的特殊性在於：因果的運作

並非機械的善惡報應，而是以道性為樞紐的「真空妙有」轉化。按此說法，早期道教的承負觀念，

如「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就變成了是通過家族倫理的善行來使道性不斷發顯，使「清虛自然」

的本體在現世顯化。需要注意的是，因果只是「強」名，若了悟達道，因果俱消。也就是說，若從

本體的道之視域而言，本無因果，萬物無一不是清淨道體，只是自身不能體認，所以，「心解」才

是體悟大道的正因⑤。可見，這種道性因果論，與六朝佛教義學中的佛性論有一定相似度。

在體用關係上，道性作為本體，既是因果運化的終極依據，也是修行證果的內在根由。《道教

義樞》提出：

明出世因果體者，因以空解為體，此解破世間故也。被導萬行，為資生解緣，明道成

緣也。果者，以一切智為體，若因內近論因果者，則初解為習因生後之習果，轉轉相生，

① 參見石麗娟：〈從學術史的角度看道教「道性論」的發展〉，《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016年第 5期，第 11-15頁。

② 參見鄭長青，〈「援道入佛」與「援佛詮道」：從「清靜」與「清淨」觀念看道佛思想的相互融攝〉，《懷化學

院學報》2018 年第 7期，第 59頁
③ 《道教義樞》，第 573頁。

④ 《道教義樞》，第 562頁。

⑤ 李作勳著：《隋唐道教心性論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88-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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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乎九聖。大智若圓，即成道果，此之因果，與道德名。①

前文已經說過，世間因果是以「善惡二因，苦樂二果」為基礎，現在出世因果中，還需通過「空解」

破除對善惡的執著，再以「一切智為體」，通過智慧證悟道性，使因果修行昇華為即與道合一的終

極境界。這種二分法體現了「即世而超越」的修行觀：世俗善惡因果是修行的起點，而出世道性因

果則是終極歸宿。

（二）「道法自然」的重玄闡釋：《道教義樞》對漢晉「自然」觀的承繼、轉化與

超越

《道教義樞》中「道性因果」理論體系之建構，其深厚的思想淵源不僅在於對同時代佛學（尤

其是佛性論）的創造性借鑒與轉化，更在於其對漢晉以來道家道教自身核心觀念，特別是「自然」

範疇的深刻承繼與重玄學視域下的精緻重塑。考諸漢晉時期，道家思想對「自然」的探討日趨深化，

為後世道教「道性」論的濫觴與發展，奠定了至為關鍵的理論基石。「道性自然」的觀點，強調「道」

的本然屬性即是「自然而然」、「自本自根」、「不假外力」、「如其所是」的存在狀態。此觀念

在《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中得到明確闡述：「道性自然，無所法也」②。此論斷精闢地指出，「道」

在創生、化育、統攝宇宙萬物的整個過程中，完全遵循其自身內在的、固有的、無需任何外在意志

或法則強加的「自然」規律。這種思想深刻地體現了「道」的絕對超越性、根源自主性與運作的無

為性，從而構成了後世道教理解「道」與萬物關係、建構宇宙本體論及修道解脫論的核心基石之一。

迨至魏晉玄學勃興，以王弼、郭象等人為代表的思想家，更對道家「自然」觀念作了進一步的

哲學深化與體系建構。王弼（226-249）在其《老子注》中明確提出「萬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

可為也，可通而不可執也」③的著名論斷，深刻強調宇宙萬物的存在、發展與變化，皆源於其各自內

在的、獨具的「自然本性」，「道」的作用方式即在於「因任」此萬物之自然本性，而非加以任何

人為的干預或扭曲。郭象（252-312）則在其《莊子注》中，更為徹底地發揮了「自然」觀念，提出

了石破天驚的「獨化於玄冥之境」的「獨化論」，明確主張「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

造而無所待焉」④。郭象認為，宇宙萬物的生成、存在與變化，皆是其自身「性分」之內在潛能的獨

立、自足、無待於外（包括無待於一個超越性的「造物主」或「道」的直接干預）的「獨化」過程。

這些魏晉玄學的核心思想，使得「自然」這一範疇，從原初主要作為「道」的根本屬性，進一步延

伸並普遍化為宇宙萬物的根本屬性，從而極大地凸顯了萬物自身存在的內在依據、主體價值與「自

生自化」的自然本性。此種思想的演進，無疑為後世道教「道性」論中關於「道性遍在」、「一切

眾生乃至萬物皆有道性」等核心觀點的提出，提供了至為重要的理論支持與哲學滋養。正是在此深

厚的思想背景下，至東晉南朝之際，重要的道教經典如《太玄真一本際經》方才能夠明確而系統地

① 《道教義樞》，第 562頁。

② （漢）河上公：《老子道德經章句》，《中華道藏》，第 9冊，第 140頁。

③ （魏）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北京：中華書局，第 22頁。

④ （晉）郭象疏，（唐）成玄英注：《南華真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第 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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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道性眾生性，皆與自然同」①的精闢論斷，將「道性」、「眾生性」與「自然」三者在本體論

層面予以了高度的統一。

孟安排在《道教義樞》中，正是立足於此漢晉以來道家道教關於「自然」觀念演變的深厚土壤，

並巧妙地將其與當時已傳入並廣泛影響中國思想界的佛教「佛性」思想進行創造性的融貫與重構。

他一方面堅定地肯定了「道性」本身所固有的、超越一切人為造作的「清虛自然」之本然屬性，另

一方面則更為強調此「道性」並非僅僅為得道高真所獨有，而是由於萬物皆「稟道而生」，故此「道

性」亦普遍地內在於宇宙萬有之中，從而形成了其極具特色的「道性遍在」（或曰「一切皆有道性」）

的理論。如前所述，孟安排明確宣稱：「道性以清虛自然為體。一切含識，乃至畜生、果木、石者，

皆有道性也」，此論斷石破天驚，將「道性」的涵攝範圍從傳統意義上的「有情」領域，徹底擴展

至宇宙間的森羅萬象，包括「畜生、果木、石者」等一切存在。這一方面突破了以往道教某些流派

可能存在的對「道性」擁有者範圍的潛在局限性認知，另一方面也最為鮮明地體現了道教「道生萬

物，道遍萬物」、「萬物與我為一」的獨特宇宙親和感與整體和諧觀。孟安排此種將「道性」之普

遍性推向極致的理論創見，無疑在隋唐道教義學的演進歷程中，具有某種「範式轉換」式的劃時代

意義。②此觀點不僅光輝地承繼了漢晉道家關於「自然」為萬物本性的核心思想傳統，更在前人的基

礎上，進一步深化了對「道性」與宇宙萬物之間內在統一性與本體論關聯的深刻理解，明確主張「道

性」乃是普遍存在於宇宙萬有之中的、作為其得以存在、發展與變化的最終形上依據與內在生命本

源。

《道教義樞》所提出的「清虛自然」作為「道性」的核心界定，正是此種「雙軌融合」與「創

造性轉化」的絕佳體現：「清虛」二字，既承接了道家傳統的「清靜無為」思想，深刻體現了「道

性」本體的虛無、空寂、高遠莫測與自然無為的超越狀態；而「自然」一詞，則在保有其道家本義

（本然、如是）的同時，亦在某種程度上吸納並消化了佛教「清淨（佛性）」說的某些精髓，即強

調通過去除後天的人為造作與欲望遮蔽之後，生命方能回歸其本初的、純粹的、合乎大道的「自然」

本真狀態。此二者相互融合，彼此發明，從而共同塑造了孟安排獨特而深刻的「道性」範疇之內涵。

（三）「即心是道」與「定慧雙修」：孟安排的道性因果修證路徑及其佛道融通

「道性因果」在具體實踐層面的核心指向，則在於所謂「障累若消，還登聖果」，即強調通過

系統地聞思修，逐步去除障蔽本明道性的種種煩惱障與所知障（「障累」），從而使本自具足的清

淨道性得以圓滿顯發，最終回歸聖智境界。此前本文業已強調，《道教義樞》認為「心」是善惡之

源，認為貪嗔癡三毒是惡業的根源，而修持十善則是顯發道性的根本途徑。這種「心造因果」的觀

念，與佛教「心性本淨，客塵所染」的理論相互呼應，但更強調道教特有的「修心即修道」路徑。

在具體的修持方法上，《道教義樞·二觀義》提出了獨具特色的「神氣兩觀」：

① 萬明旭著：《〈太玄真一本際經〉校釋》，香港：華夏文學出版社，2023年，第 98頁。

② 鄭長青：〈「援道入佛」與「援佛詮道」：從「清靜」與「清淨」觀念看道佛思想的相互融攝〉，《懷化學院學

報》2018 年第 7期，第 59-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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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神氣兩觀。是定慧分門，即寄身心，以明空有。氣觀是定，亦通空有，以妙有為

宗。神觀是慧，亦通有無，以真空為主。若作空有兩慧，分門定法，秪是慧家之一事，資

空義強，故別為一觀。何者？一切萬行，併入有慧，但是觀空，即入空慧也。又須知若於

定慧理，明瞭身心不二觀。①

其所提倡的定慧雙修，主張通過「止」與「觀」雙運，破除對「有」「無」的執著，是以其說：

「二觀者，定慧之深境、空有之妙門。用以調心，直趣重玄之致；因之蕩慮，終歸雙遣之津。」②這

種「雙遣」「雙非」的重玄思維，既是對老子「玄之又玄」的繼承，也吸收了佛教中觀思想，形成

獨特的修道方法論，體現了獨特的重玄思想。

《道教義樞》對道性因果之實踐的最終目標，是達到「自然真空」的境界，即「道性不色不心，

而色而心。而心故研習可成，而色故瓦礫皆在也」③，體現了道性超越形色卻又不離形色的圓融特質。

結 論

孟安排在《道教義樞》中所構建的因果理論體系，乃是中國中古時期宗教哲學領域內一次極具

開創性的理論綜合與本土化重構。本研究揭示，此體系並非對既有觀念的簡單因襲或外來學說的被

動移植，而是孟安排以其卓越的義學識見，在深刻回應佛教因果論挑戰的同時，對道教自身思想資

源進行創造性轉化的智慧結晶。

其「善惡因果」論，通過整合傳統「承負」觀與道教「十善十惡」、「四緣成業」等精密化論

證，成功地將道教的報應觀念從側重家族與歷時性，轉向了更為強調個體心性主導與當下道德抉擇

的精緻化理論形態，為信眾提供了清晰的倫理指南與修行階梯。其「道性因果」論，則以「清虛自

然」為道性本體，融貫道家「自然」觀與佛家「佛性」說，提出「道性遍在」及以「心解」為正因、

「定慧雙修」為路徑的修證體系，深刻體現了道教「修心即修道」並最終「與道合真」的終極關懷。

《道教義樞》的因果論，是唐代道教思想開放性與主體性高度統一的典範。它不僅極大地豐富

了道教自身的理論寶庫，提升了其哲學思辨的深度，更為重要的是，它深刻參與並推動了中古中國

關於因果、心性與解脫等核心宗教議題的跨文化對話與理論創新。孟安排的此番建樹，不僅對後世

道教義理與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亦為我們理解中國宗教思想多元互滲、持續演化的歷史進程，提

供了極具價值的文本個案與理論鏡鑒。因此，對《道教義樞》因果思想的深入發掘，對於當前宗教

學、哲學及思想史研究均具有不容忽視的學術意義。

① 《道教義樞》，第 566頁。

② 同上注。

③ 《道教義樞》，第 573頁。


